
石城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石财罚字〔2021〕1号

一、当事人
当事人：石城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娄小数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古樟工业园二路

联系电话：0797-7330768
二、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赣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21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赣市财购字〔2021〕15号）文件精神，经上级部门统一组织监督评价并结果反馈，发现江西华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石城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石城县工业园区智慧环境监控平台项目（项目编号：ZXHY2020-SC-G001）存在未在合同签订起2个工作日发布公告（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9月7日，合同公告日期2020年9月11日）的问题。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的规定。

本机关已作出《石城县财政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石财罚先告字〔2021〕3号）送达采购人，告知采购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采购人于2021年8月25日向本机关递交《关于回复石城县财政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整改的报告》，接受警告处罚。

三、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以通报：……（七）未按照规定公告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予以通报。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石城县财政局

2021年8月30日

抄送：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司法局、石城县审计局，江西华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8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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